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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及 105 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鐵路人員考試 

等 別：高員三級考試 

類科別：地政 

科 目：土地法規與土地登記 

【蕭華強估價師解答】 

甲、申論題部分：（50 分） 

一、何謂非公用財產？非公用財產類不動產之出租，依法得以何種方式辦理？又合於那些規定情

形，得逕予出租？試就國有財產法及其施行細則相關規定，詳予述明之。（25 分） 

【擬答】： 

非公用財產： 

非公用財產，係指公用財產以外可供收益或處分之一切國有財產。（國財法 4Ⅲ） 

非公用財產類不動產出租，之辦理方式： 

非公用財產類不動產之出租，得以標租方式辦理。（國財法 42）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所稱標租，係指以公開招標方式，將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出租與得

標人。（國財法細則 43-1） 

非公用財產，得逕予出租之情形： 

得逕予出租之情形： 

但合於左列各款規定之一者，得逕予出租︰ 

原有租賃期限屆滿，未逾六個月者。 

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使用，並願繳清歷年使用補償金者。 

依法得讓售者。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出租，應以書面為之；未以書面為之者，不生效力。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依法已為不定期租賃關係者，承租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契

約；未於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契約者，管理機關得終止租賃關係。 

前項期限及非公用財產類不動產出租管理辦法，由財政部擬定報請行政院核定後發布

之。（國財法 42） 

應不予出租之情形：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依法得讓售者得逕予出租之非公用不動產，指依本法

或其他法律規定得予讓售之不動產。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不予出租： 

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之土地。 

抵稅不動產。 

因土地徵收、重劃、照價收買、價購取得或變產置產，經列入營運開發之土地。 

興建國民住宅之用地。 

經經濟部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核定編定為工業區或依產業創新條例核定設置為

產業園區之土地，且其核定編定或設置非屬興辦工業人或興辦產業人申請者。 

使用他人土地之國有房屋。 

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國有不動產。 

非屬公墓而其地目為「墓」並有墳墓之土地。 

其他情形特殊不宜出租者。 

符合前項規定得逕予出租之不動產，免經權責機關核定讓售，逕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

理出租。但其讓售依法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者，應由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先行審

核，再核辦出租。（國財法細則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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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土地法及地籍測量實施規則之規定，申請人申請土地複丈應繳納土地複丈費，但在某些情形

之下，得請求退還已繳之土地複丈費。試問該得請求退費之情形為何？有何限制？（25 分） 

【擬答】： 

得請求退還已繳之土地複丈費，之情形說明如下： 

法源： 

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良物測量費標準，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土地法 47-2）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之規定： 

申請人申請複丈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五年內請求退還其已繳土地複丈費： 

依第二百十一條之一規定申請撤回。 

申請再鑑界，經查明第一次複丈確有錯誤。 

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五年內重新申請複丈者，得予援用其得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地測 214） 

得請求退還已繳之土地複丈費之限制，說明如下： 

申請土地複丈或建物測量案件，因撤回、駁回或其他情形，依規定得請求退還已繳之土地

複丈費或建物測量費者，地政事務所於所為決定之通知書，應敘明得請求退還之期限。 

申請人逾規定期限申請退還土地複丈費或建物測量費者，地政事務所應不予受理。 

第一項之申請土地複丈或建物測量案件，經複丈人員於排定日期前往實地複丈或測量時，

申請人因故不需測量，當場撤回申請並於規定期限內申請退費者，得扣除已支出之勞務費

後，將餘額予以退還。（辦理土地複丈與建物測量補充規定 17 點） 

 

 

三、依內政部所頒土地登記規則規定登記之土地權利，有那些情形，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利之

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循程序予以塗銷之？（25 分） 

【擬答】： 

得予塗銷之情形 

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利，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利之新登記前，登

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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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 

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土登 144Ⅰ） 

塗銷前之處理方式 

前項事實於塗銷登記前，應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欄註記。（土登 144Ⅱ） 

 

四、依法公告實施區段徵收後，土地所有權人如經選採領取抵價地之方式補償，而其應領抵價地

面積與實際領回之抵價地面積有所增減時，主管機關應如何處理？試依土地徵收條例及其施

行細則相關規定，詳加說明之。（25 分） 

【擬答】： 

應領與實領抵價地面積，有增減時之處理： 

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抵價地面積與實際領回抵價地之面積有所增減時，依下列規定處理︰ 

實際領回抵價地之面積超過應領之面積者，就其超過部分按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繳納差

額地價。 

實際領回抵價地之面積小於應領之面積者，就其不足部分按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發給差

額地價。 

前項第一款應繳納之差額地價，經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未繳納差額地價之抵價地，不得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土徵 46） 

囑託登記機關辦理註記登記： 

本條例第四十六條第三項規定未繳納差額地價之抵價地，主管機關應就超過應領抵價地面

積換算其應有部分，囑託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加註未繳清差額地價前，不得辦理所有權

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字樣，主管機關於差額地價繳清後，立即通知登記機關註銷。（土徵

細則 53） 

 


